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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经济、社会及⽂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
(2001年2⽉28⽇通过)

第九届全国⼈⺠代表⼤会常务委员会第⼆⼗次会议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27⽇签署的《经济、社会及⽂化权利国际公约》。

同时，声明如下：

⼀、中华⼈⺠共和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及⽂化权利国际公约》第⼋条第⼀款(甲)项，将依据《中华⼈⺠共和国宪法》、《中华⼈⺠共

和国⼯会法》和《中华⼈⺠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办理。

⼆、根据1997年6⽉20⽇和1999年12⽉2⽇中华⼈⺠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先后致联合国秘书⻓的照会，《经济、社会及⽂化权利国际

公约》适⽤于中华⼈⺠共和国⾹港特别⾏政区和中华⼈⺠共和国澳⻔特别⾏政区，依照《中华⼈⺠共和国⾹港特别⾏政区基本法》和《中华

⼈⺠共和国澳⻔特别⾏政区基本法》的规定，通过各该特别⾏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

三、台湾当局于1967年10⽉5⽇盗⽤中国名义对《经济、社会及⽂化权利国际公约》所作的签署是⾮法和⽆效的。


